
 联 合 国   E/CN.6/2013/NGO/20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28 November 201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2-61292 (C)    181212    191212 
*1261292C*  
 

 

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2013 年 3 月 4 日至 15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妇女： 

二十一世纪性别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特别 

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战略目标和行动 

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积累真实核心知识基金

会提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以下陈述，兹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予以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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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在拉丁美洲国家，暴力侵害妇女领域越来越大的问题是，人们对仍隐藏在家

庭内部的隐晦的暴力形式了解甚少。尽管社会对极端的暴力形式不予接受，例如

造成妇女死亡，但对家庭暴力是侵犯人权行为鲜有认识。因此，那些关系反而因

强调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和感情及经济的依赖性而得到巩固。  

 暴力侵害妇女最初是一种精神状态，在家庭环境中得到繁育，然后传给后代。

需要所有利益攸关方都参与的注重相互交流和人权的性别包容文化。  

 在拉丁美洲，随着几项法律的颁布，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这些法律规

定设立衡量、保护、防止、惩罚和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机制。尽管如此，没

有或很少有国家统计数字。  

 然而，这一进步绝不能掩盖对重视未决问题的需要，如产生高质量信息和制

订指标，以便在完全了解事实的情况下拟订和执行行动和战略。  

 没有数据，以及侧重监测为保护性别暴力受害者而要求和签发的保护令的数

目、举报和审判结果，表明多数法庭使用不同的数据收集方法，而没有按性别分

列这种数据。  

 围绕暴力侵害妇女行为设立机制，需要政府、民间社会和司法系统的参与和

它们之间加强参与，以实施变革并找到能更好地加以分析、说明和分享的最佳做

法。  

 教育部门也提供了引入性别平等举措的独特机会，因为儿童是变革的媒介，

他们可以影响其同伴、家庭和社区的行为。  

结论 

 必须提供全面综合的办法，通过在参与的不同部门之间产生联系，协调它们

的努力，并特别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纳入性别观点，并培训所有有关的行为者。

应重视采取措施，惩罚暴力行为人，保护和援助妇女，并防止个人关系中的暴力

行为。  

 应提供性别关系新视角和促进机会平等，以便人人能在包容各方的社会中充

分实现个人的潜力，从而打击不平衡的根源，达成局面的平衡。  

 


